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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无人潜水器技术的发展，对无人潜水器的检验需要有一份内容明确、详细、适

用的技术指导文件。中国船级社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

范》尽管已经涵盖了无人潜水器的内容，但鉴于无人潜水器的多样性，规范中无法包含

更多、更详细的技术、检验要求。本指南旨在为无人潜水器的检验提供更加详细、适用

的技术标准，指导现场的无人潜水器入级、检验工作。 

本指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海洋装置与控制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哈尔滨船海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程大学边信黔教授、

哈尔滨工程大学严浙平教授等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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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一般规定 

1.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1 《无人潜水器检验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为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CCS）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的补充，旨在为无人潜水器提供详细、合理和安全可靠的制

造、检验标准，以满足水下作业、科学考察等海洋开发活动和保险业的需要。 

1.1.2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CCS检验的无人潜水器。 

1.1.3 本指南不包含吊放系统，吊放系统的要求详见CCS《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

和《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中相关要求。 

1.1.4 对于无人潜水器的入级和检验要求，除本指南有明确要求外应按照《潜水系统和

潜水器入级规范》的要求执行。 

1.2 定义 

1.2.1 无人潜水器（UUV-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也可称为无人潜航器，

系指不搭载乘员，靠遥控或者自动控制实现无人驾驶，在水中实现正常航行并在水下完成预

定任务的航行平台。无人潜水器可通过搭载各种任务载荷执行特定的任务。无人潜水器一般

包含AUV（自主无人潜水器）、ARV（自主遥控无人潜水器）、ROV（遥控无人潜水器）

等。 

1.2.2 平台——系指由框架、浮力材料、动力装置、电气系统、通导设备等组成的组合

体，具备最基本的导航、控制、通信和安全等功能。 

1.2.3 任务载荷——为完成指定任务在平台的基础上额外配置的设备。 

1.2.4 AUV(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自主无人潜水器。不搭载乘员，在水下

不依靠母船物理链接自带能源的无人潜水器，是具有智能行为的无人潜水器。 

AUV可以根据对母船的依赖程度分为三种。一种是布放后不需要母船伴航，自主执行

任务后返航并主动与母船建立联系完成回收及信息下载工作的AUV。第二种是布放后在执

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需要母船伴航，并监测无人潜水器的航行姿态，自主完成任务后由母船

回收并完成信息下载工作的AUV。第三种是完全不需要母船，从岸基直接布放和回收的

AUV。 

1.2.5 ARV(Autonomous Remote Vehicle)——自主遥控无人潜水器。不搭载乘员，在水

下依靠与母船的光纤连接并自带能源的无人潜水器，具有智能行为同时可以切换为人工遥控

操作的混合控制无人潜水器。 

1.2.6 ROV(Remote Operated Vehicle)——遥控无人潜水器。不搭载乘员，在水下依靠甲

板人员遥控方式操纵的自带能源或不带能源的无人潜水器。 

1.2.7 安全工作负荷——系指经设计和试验证明能顾承受的最大载荷 

1.2.8 附连水——潜水器在水中运动过程中（起吊回收时）会导致其周围的水随之一起

运动，因而所需的作用力必须增大，即相当于物体的质量增大，这个相当于物体增大的质量

称为附连水质量。产生附连水质量的水我们称之为附连水。 

1.2.9 包络水——潜水器起吊回收时，残留在设备与外壳空间内来不及流走的水称为包

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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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入级与检验 

第 1 节  一般要求 

2.1.1申请 

2.1.1.1申请方一般应使用 CCS 统一的服务协议格式，向 CCS 指定的审图和/或检验单位

提交申请。 

2.1.1.2 服务协议应是定义明确、内容完整的书面文件。CCS 应对申请进行评审并确认。 

2.1.2 图纸提交与审图 

2.1.2.1 在 CCS 检验下建造的无人潜水器的图纸提交与审图按本章 2.2.2 和第 3 节的有

关规定执行。 

2.1.2.2 不在 CCS 检验下建造的现有无人潜水器的图纸提交与审图按本章 2.2.3 和第 3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2.1.2.3 入级的无人潜水器的修理、改装及更换设备的图纸提交与审图，按本章第 4 节

的有关规定执行。 

2.1.3 检验 

2.1.3.1 在 CCS 检验下建造的无人潜水器的入级检验按本章 2.2.1 和 2.2.2 的规定执行。 

2.1.3.2 不在 CCS 检验下建造的无人潜水器的入级检验按本章 2.2.3 的规定执行。 

2.1.3.3 产品检验按本章 2.2.4 的规定执行。 

2.1.3.4 保持级的各种检验按本章第 4 节的规定执行。 

第 2 节  入级检验 

2.2.1 对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及其产品制造厂的要求 

2.2.1.1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的资质及应具备的技术条件应按本章第 6 节的有关规定执

行。 

2.2.1.2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所实行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检验、试验、试验设备、计量

设备、管理制度等均应按本章第 7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2.2.1.3 对制造无人潜水器用材料、零部件、产品、设备等的工厂，可根据 CCS 建立的

适用程序，申请 CCS 进行工厂认可、型式认可。 

2.2.2 在 CCS 检验下建造的无人潜水器的入级检验 

2.2.2.1 无人潜水器开工前应将相关图纸提交 CCS 审查。 

2.2.2.2 无人潜水器的检验、试验及工艺文件，如焊接工艺、无损检测、压力试验、试

验及试航大纲等，以及制造过程中需要的与产品有关的试验大纲、工艺文件等，如将零部件

组装成大部件之后需要的水压试验大纲、与浮力材料加工安装有关的工艺等，均应提交给执

行检验单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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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应确认所用原材料、设备和装置根据本指南附录 1“无人潜

水器产品持证清单”的要求，取得 CCS 证书。 

2.2.2.4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应保证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工艺，如焊接工艺、无损检测、浮

力材料粘贴工艺等，与经我社批准的工艺文件相一致。如对相关工艺文件进行了原则性修改，

则在施工前应将修改后的工艺文件提交执行检验单位审查并批准。 

2.2.2.5 无人潜水器应按照 CCS 批准的试验大纲进行相关试验，试验应在验船师在现场

的情况下进行，试验结果应当满足试验大纲的要求。 

2.2.2.6 无人潜水器制造完成后，应进行一次抵达最大工作深度的潜水和航行试验。以

验证无人潜水器的操作和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2.2.3 不在 CCS 检验下制造的无人潜水器的入级检验 

2.2.3.1 不在 CCS 检验下制造的无人潜水器，包括： 

(1) 已经开工但未向 CCS 申请入级检验的无人潜水器； 

(2) 已经完工但还没投入营运的无人潜水器； 

(3) 已投入运营的现有无人潜水器。 

2.2.3.2 不在 CCS 检验下制造的无人潜水器的入级检验，一般应由船东或所有人提出申

请，并应提交足够的图纸资料供审查/审核/评估和检验。必要时，应补充做验证性试验。 

2.2.3.3 已开工制造的无人潜水器申请 CCS 入级检验时，一般应按新造无人潜水器的要

求办理。 

2.2.3.4 已完工但还没有投入营运的无人潜水器进行入级检验时： 

(1) 图纸资料的提交与审查，按新建无人潜水器的程序办理； 

(2) 船东或所有人应提交原制造过程中的有关试验、检验和测量记录、报告，以及主要

产品的证书及试验等资料； 

(3) 验船师应对主要结构尺寸进行检查，同时应进行普遍检查，以确认该无人潜水器符

合 CCS 的有关要求； 

(4) 必要时，应进行确认试验或/和检验。 

2.2.3.5 对现有无人潜水器进行转级或初次入级检验时： 

(1) 船东或所有人应按本章第 3 节中注有*号的图纸资料提交 CCS 审查。如按上述规定

范围送审图纸资料有困难时，经 CCS 同意，可适当减少； 

(2) 除(1)中规定的图纸资料之外，船东或所有人还应提交该无人潜水器在制造、改造和

修理中的有关资料和文件以及其他船级社签发的证书和检验文件； 

(3) 初次入级检验的范围按规定的特别检验的检验范围进行。根据该无人潜水器的实际

技术状况，经 CCS 同意，可适当减免检验项目。 

2.2.4 产品检验 

2.2.4.1 拟在 CCS 入级的无人潜水器上使用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产品应按照本指南

附录 1 的要求持有 CCS 证书。 

2.2.4.2 拟在 CCS 入级的无人潜水器上使用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产品，产品制造厂

在制造前应将规范规定批准的图纸资料提交给 CCS 指定的审图单位进行审查。 

2.2.4.3 在特殊情况下，经 CCS 同意，产品制造厂可直接将图纸资料提交给执行检验单

位审查。 

2.2.4.4 无人潜水器图纸中已包含的零部件和设备图纸已获得批准时，可不必再提交。 

2.2.4.5 验船师应参加规定项目的试验，并按批准的图纸进行检验。 

2.2.4.6 经检验和试验确认符合 CCS 要求后，验船师应签发 CCS 产品证书。 



 

4 
 

2.2.4.7 对不在 CCS 检验下制造的产品，应提交一份图纸资料和相关试验报告供审查，

必要时应进行试验或/和拆检。 

第 3 节  图纸资料 

2.3.1 需要送审的图纸资料 

2.3.1.1 总体和结构部分： 

*(1) 总体说明书，包括无人潜水器的使用条件和营运要求、正常操作和应急操作程序

说明、主尺度、最大工作深度、最大布放海况等； 

*(2) 总布置图； 

*(3) 基础（承重框架及支撑结构）及支座的配置图；  

*(4) 浮性及稳性分析，包括正常和应急条件下的潜浮计算； 

*(5) 基础结构图； 

*(6) 结构强度计算书；  

*(7) 无人潜水器布放回收系统的详细结构和强度计算； 

*(8) 结构材料规格； 

*(9) 浮力材料性能和规格； 

(10) 压力容器强度计算书。 

2.3.1.2 机械部分： 

*(1) 推进与操纵系统控制原理图和说明书； 

*(2) 推进系统装配图； 

(3) 轴系布置图及强度计算书； 

(4) 浮力均衡装置布置图及说明书 

(5) 悬停、操纵和定位装置布置图；  

(6) 机械设备布置图；  

(7) 机械手总装图（如适用）； 

(8) 机械设备明细表； 

(9) 压力容器强度计算书； 

*(10) 抛载装置原理及布置图。 

2.3.1.3 电气部分： 

*(1) 电气部分说明书； 

*(2) 电力负荷计算书及电力系统图； 

(3) 电动机、电池布置及接线图；  

(4) 电气设备明细表； 

(5) 通信导航系统布置图； 

(6) 声呐系统图； 

(7) 内部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详细技术资料； 

*(8) 电力推进装置单线图和控制原理图； 

(9) 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组成框图、功能示意图及其安装位置图。 

2.3.1.4 其他资料： 

*(1) 浮力材料的产品说明书（如有时）；  

*(2) 无人潜水器操作维护手册； 

*(3) 非耐压壳体结构图及强度计算书（如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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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焊接工艺规程（WPS）及焊接工艺评定报告（PQR）； 

(5) 焊工/无损检测人员资质。 

第 4 节  保持级的检验 

2.4.1 损坏和修理检验 

2.4.1.1 损坏造成无人潜水器不能满足本指南的要求而影响到其级时，应及时通知CCS

进行检验，其检验范围应为验船师认为查明损坏程度和原因所必须的范围。 

2.4.1.2 对无人潜水器做任何影响到级的修理时，修理工作应在验船师监督下根据适用

的要求进行。如修理地点无CCS验船师时，应及时与CCS联系。 

2.4.2 改装或更换设备检验 

2.4.2.1 无人潜水器的结构尺寸或装置进行任何改装或更换而影响到其级时，改装或更

换的图纸和资料应提交CCS批准，改装或更换检验应按新建的检验程序处理。 

2.4.2.2 如无人潜水器的改装造成无人潜水器具有新的级的特征或附加标志(如类型的

改变和航区的扩大)时，应发给新的入级证书。 

2.4.3 保持级的各种检验 

2.4.3.1 已在 CCS 入级的无人潜水器，为保持其已获得的级，应履行下列保持级的各种

定期检验： 

(1) 年度检验； 

(2) 中间检验； 

(3) 特别检验。 

2.4.3.2 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可扩大检验和试验范围。 

2.4.4 年度检验 

2.4.4.1 无人潜水器的年度检验应于完工、投入使用或特别检验日期（按其适用情况）

的每周年前后 3 个月内进行. 

2.4.4.2 年度检验的检验项目为： 

(1) 压力容器的外观检验，包括所有附件、贯穿件等，除有明显的腐蚀或验船师认为需

要检查和做无损探伤以外，检验焊缝时，一般不需要除去防腐涂层； 

(2) 正常和应急潜浮系统功能试验； 

(3) 通信与航行设备功能试验； 

(4) 电气设备外观检查； 

(5) 推进和操纵装置外观检查； 

(6) 监控仪器功能检查； 

(7) 结构及防腐涂层外观检查； 

(8) 吊钩装置、拖拽装置外观检查； 

(9) 浮力材料外观检查； 

(10) 维修保养记录及相关文件的审查。 

上述分项检验和试验完成后，应进行一次潜水或航行试验，并作各系统的运行试验。潜

水或航行试验的深度应取得验船师的同意，试验报告应提交验船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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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中间检验 

2.4.5.1 所有特别检验间隔期超过 3 年的无人潜水器，在每一特别检验间隔期内应接受

一次中间检验。中间检验应安排在特别检验间隔期的中间进行，或在靠近中间的一个年度检

验时进行，该次的年度检验由中间检验代替。 

2.4.5.2 中间检验应按照 2.4.4.2 中规定的项目进行。 

2.4.6 特别检验 

2.4.6.1 无人潜水器应接受检验间隔期不超过 5 年的特别检验。第一次特别检验应在入

级检验日期后 5 年内完成，以后的每次特别检验应从上次特别检验期满之日起 5 年内完成。 

2.4.6.2 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特别检验到期后不超过 3 个月的展期。在这种情况下，

下次特别检验的日期仍应从展期前的特别检验到期之日算起。 

2.4.6.3 特别检验时除应进行年度检验的所有检验项目外，还应检验下列项目： 

(1) 压力容器按照第 5 章第 3 节的要求进行耐压试验； 

(2) 吊钩装置、拖拽装置按照第 3 章第 2 节的要求进行拉力试验； 

(3) 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下潜至最大工作深度的潜水和航行试验。对于特殊情

况，CCS 予以特殊考虑。 

第 5 节  维护保养及部件更换 

2.5.1 无人潜水器说明书 

无人潜水器设计方应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无人潜水器各部件的故障诊断、维修保养周

期、更换周期及维护保养和更换时的注意事项。 

2.5.2 人员培训 

在无人潜水器由设计方/建造厂交付使用方之前，无人潜水器设计方应对无人潜水器的

使用方进行足够的培训和考核，以使使用方取得足够的能力以正确的操纵无人潜水器、处理

一般的故障和完成日常的维护保养。培训和考核记录应在无人潜水器设计方和使用方分别存

档。 

2.5.3 无人潜水器维护保养记录 

无人潜水器使用方在使用过程中，应对任何设备/部件的维护保养和更换进行记录并至

少在无人潜水器的一个换证周期内保存记录以备 CCS 核查。 

2.5.4 无人潜水器需要更换的设备/部件应按本指南附录 1 持证清单的要求持证。 

第 6 节  制造 

2.6.1 建造厂资质 

2.6.1.1 无人潜水器的建造厂应为独立法人机构，并获得权威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6.1.2 初次申请无人潜水器建造入级检验的建造厂应在开工制造前，申请 CCS 对建造

厂进行评估，并获得 CCS 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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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 当无人潜水器的设计方和建造厂为不同机构时，无人潜水器的建造厂应获得无

人潜水器设计方的书面授权。 

2.6.1.4 建造厂应针对无人潜水器整个制造过程中的铆焊、加工、探伤、装配、试验、

防腐处理、涂装等重要工序制定详细的工艺文件，相关工艺文件应取得无人潜水器设计方的

确认。重要结构材料的加工工艺（通常应包括金属材料的焊接工艺、非金属材料的粘贴工艺）

应提交工艺文件和工艺试验报告，使验船师满意。 

2.6.1.5 对于无人潜水器制造过程中的重要零部件的采购和外协加工，应取得无人潜水

器设计方的同意方可进行。 

2.6.2 制造 

2.6.2.1 当无人潜水器的设计方和建造厂为不同机构时，建造厂和设计方应当就制造过

程达成协议，该协议应包含工艺流程和重要的工艺文件要求、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节点及

相关节点的验收要求、协议双方责任的明确描述等内容。 

2.6.2.2 金属材料的焊接工艺、非金属材料的粘贴工艺应按照本指南相关章节的要求进

行必要的试验，或提供 CCS 接受的试验报告。 

2.6.2.3 建造厂应提供制造过程中的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节点供 CCS 审批，并根据 CCS

的要求在相关节点申请 CCS 进行现场检验。 

2.6.2.4 建造厂应当按照 CCS 批准的图纸和确定的工艺文件制造，在制造过程中发生的

任何与审批图纸、确定的工艺、质量节点的控制、建造厂与设计方协议不一致的情况，均需

要由建造厂召集 CCS、设计方、建造厂共同商定处理意见和措施并形成书面文件。 

2.6.2.5 建造厂应保留所有制造过程中的质量记录并对质量记录负责，在制造结束后向

CCS 提交必要的质量记录供审查。 

第 7 节  建造厂评估 

2.7.1 一般要求 

2.7.1.1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在申请 CCS 进行入级检验时，应接受 CCS 对建造厂进行的建

造厂评估。 

2.7.1.2 建造厂评估应由无人潜水器检验单位执行，包含建造厂的制造过程评估和质量

体系评估。 

2.7.1.3 无人潜水器的建造厂在下列情况之一，应及时申请本社评估： 

(1) 首次申请无人潜水器检验； 

(2) 本社检验业务在该厂中断连续 12 个月及以上； 

(3) 制造无人潜水器的主要设施发生重大变更。 

2.7.2 制造过程评估 

2.7.2.1 验船师将根据申请制造的无人潜水器的情况，到有关的部门、车间、储备场所、

试验室等场所进行审核，确认其生产装备、制造工艺以及试验能力满足无人潜水器制造的要

求。 

2.7.2.2 建造厂应提供无人潜水器的制造经历、相关的质量记录和验收记录，以及无人

潜水器交付后订货方的质量反馈记录，以验证其能够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制造。验船师应审

核建造厂的质量记录与图纸/工艺文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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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3 对涉及进货的材料和部件，根据其对产品的重要程度，CCS 应当要求建造厂提

供在供方车间进行检查的记录、进货验证时进行相关试验的记录。   

2.7.3 质量体系评估 

2.7.3.1 验船师在建造厂的制造场所进行质量体系核查，可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第 1 篇第 3 章 3.9.2 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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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主结构及吊钩、拖拽装置 

第 1 节  主结构 

3.1.1 一般要求 

3.1.1.1 无人潜水器的主结构应设计成由承重框架、支撑结构、保护外壳（如适用）等

部分组成。 

3.1.1.2 在确定无人潜水器主结构能够承受的设计负荷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 无人潜水器的自重； 

(2) 无人潜水器的包络水； 

(3) 无人潜水器出水时由于附连水作用在无人潜水器上的负荷； 

(4) 起吊无人潜水器时允许的最大加速度产生的负荷等； 

(5) 母船系固的因素（如适用）。 

3.1.1.3 浮力材料应有可靠的方式固定在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上，浮力材料的布置和固

定点的数量应经特殊考虑，避免浮力材料在碰撞损坏时导致无人潜水器的浮力储备不足无法

保持预定的作业深度和上浮。 

3.1.2 材料及防腐 

3.1.2.1 无人潜水器的结构材料应当耐海水腐蚀，如采用不耐海水腐蚀但经过耐海水腐

蚀的表面防腐处理的材料应经 CCS 特别批准。 

3.1.2.2 对于经过表面防腐处理的金属材料还应当在适当位置增加牺牲阳极的防腐蚀措

施，以保证任何情况下结构强度都不会因为腐蚀的原因而降低。 

3.1.3 试验 

3.1.3.1 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的制造应当符合相应的工艺要求，外观应无影响强度的缺

陷。 

3.1.3.2 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如有焊接结构，焊缝还应进行探伤。 

3.1.3.3 对于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整体应进行试验载荷的强度试验，试验载荷的大小应

结合本指南 3.1.1.2 考虑并符合设计要求，试验总载荷至少为无人潜水器自重的 2 倍。试验

载荷的布置应充分考虑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所受的弯矩。 

3.1.3.4 对于采用拖曳的方式布放和回收无人潜水器的，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的试验载

荷可根据无人潜水器设计方的要求进行，试验载荷应充分考虑无人潜水器在布放、回收及运

输存放过程中可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第 2 节  吊钩装置、拖拽装置 

3.2.1 一般要求 

3.2.1.1 对于释放和回收时采用吊放型式的无人潜水器应在适当位置设置吊钩装置或吊

环。 

3.2.1.2 对于采用托盘或其他形式释放和回收无人潜水器的，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拖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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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建议对布置吊钩、拖钩等布放装置的位置进行标注。 

3.2.1.4 吊钩装置、吊环或拖钩应为金属材料，并且应当与无人潜水器的承重框架牢固

连接。 

3.2.1.5 对于无人潜水器中的压力容器等重要的承压设备，设备本体上应设置方便设备

拆卸吊装的吊环，该吊环可以设计成可拆卸型式，无人潜水器作业时如果吊环没有安装在相

应设备本体上，则固定吊环的螺栓孔应经适当的保护。 

3.2.1.6 对于吊钩、拖拽装置用材料，应有可靠的资料和试验数据表明主要构件的材料

完全适合于其最低设计温度。对于钢材应当进行冲击试验，试验温度为最低设计温度减

10℃，结果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章第 2 节至第 4 节中对不同强度等级材料

的冲击值要求。 

3.2.2 试验 

3.2.2.1 用于释放/回收无人潜水器的吊钩装置、吊环或拖钩应当进行 2 倍安全工作负荷

的吊重试验。如可能，该吊重试验应在吊钩、吊环或拖钩与承重框架和支撑结构装配后整体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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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材料 

第 1 节  铝合金 

4.1.1 无人潜水器上铝合金的使用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和《潜水系统和潜水

器入级规范》第 6 章第 3 节的要求。 

4.1.2 铝合金材料的使用应经 CCS 同意并关注其耐海水腐蚀性能，日常维护保养中加强

表面近观检查。 

4.1.3 如进行阳极氧化处理，铝合金出厂前应进行阳极氧化膜厚度检查。 

4.1.4 应参照《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第 3 章要求进行铝合金的焊接工艺评定。 

第 2 节  钛合金 

4.2.1 钛合金原材料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9 章要求，规范规定以外

的材料经 CCS 同意后，可按公认的标准验收。钛合金原材料一般应按 GB/T 5193 进行超声

波探伤。 

4.2.2 钛合金焊接工艺的评定可参照 CCS《船舶焊接检验指南》的相关要求。 

4.2.3 钛合金的焊接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的相关要求。同时

按 GB/T 35361 和 GB/T 35367 进行超声波探伤及 X 射线探伤。 

第 3 节  浮力材料 

本节适用于无人潜水器使用的合成固体浮力材料，由中空玻璃微珠均匀混杂在树脂中复

合而成的微珠树脂型材料，它具有可粘接性和可机械加工性能。采用本节规定以外的其他形

式的浮力材料时，应向 CCS 提交相关性能参数，经同意后，可按公认的有关标准验收。 

4.3.1 型式试验 

4.3.1.1 符合以下情形需要进行型式试验： 

(1) 新产品定型生产前； 

(2) 产品工艺、配方或者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 

(3) 船级社要求时。 

4.3.1.2 进行型式试验的试样表面应为产品原始表面，无其他保护涂层。表面没有裂纹、

疤痕、气孔或树脂堆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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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型式试验试验项目：密度测试，吸水率试验，压溃试验，压缩强度试验，体积

弹性模量测试。 

4.3.1.4 密度测试 

(1) 试样数量、尺寸：按 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 1 部分 浸

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要求； 

(2) 试验方法： 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 1 部分 浸渍法、液

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3) 试验结果：结果满足设计或者订货方的要求。 

4.3.1.5 吸水率试验 

(1) 试样尺寸：样品的实际尺寸； 

(2) 试验方法： 

将制备好的试样浸泡在静水压模拟试验装置缸体内的水中10s，用滤纸擦干后立即称

量试样的质量m0（准确至1g）。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吸水率安全系数确定，吸水率

安全系数参见《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表6.4.1.2，试验时间根据《潜水系统和潜水

器入级规范》要求进行24h或168h。试样在试验压力下进行试验时间的测试，试验完成后

取出试样，用滤纸擦干后立即称量试样的质量m1（准确至1g）。 

吸水率W按下式计算： 

W=

0

01

m

mm 
×100    % 

式中：m1——在水中保压24h或168h后试样的质量，g； 

m0——在水中浸泡10s后试样的质量，g； 

计算两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4) 结果判定，满足《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表6.4.1.1要求。 

4.3.1.6 压溃试验 

(1) 试样尺寸：样品的实际尺寸； 

(2) 试验方法： 

将制备好的试样放置于静水压模拟试验装置缸体内，以每分钟不大于2.0MPa等速缓慢

加载的静水压力直至压溃安全系数×最大工作深度为止，并在最大压力处保持15分钟，压

溃安全系数参见《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表6.4.1.2。试验完成后，均匀减少压力取

出试样。 

 (3) 结果判定：试样表面无凹坑，无破坏无变形即为合格。 

4.3.1.7 压缩强度试验 

(1) 试样数量、尺寸：按 GB/T 1041-2008 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要求； 

(2) 试验方法：按照 GB/T 1041-2008 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进行测定。 

需要测定静水压力前、静水压力 24h 后和静水压力 168h 后的压缩强度，静水压力为

最大工作压力×吸水率安全系数。 

(3) 结果判定：满足建造厂或设计方的要求。 

4.3.1.8 体积弹性模量 

(1) 试样尺寸：与对比用不锈钢块尺寸一致； 

(2) 试验方法： 

① 在静水压模拟试验装置的缸体内放入不锈钢块，待系统内部充满水后，首先静水

压模拟试验，试验压力通过最大工作压力×吸水率安全系数确定，吸水率安全系数参见《潜

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表 6.4.1.2，然后按照每分钟不大于 2.0MPa 进行加压试验，当

压力达到设定值时，记录不锈钢块与水的体积变化（ΔVw）； 

② 用电子天平准确称量被测固体浮力材料试样的质量 W0（准确至 1g）； 

http://www.baidu.com/link?url=l0M3tF-sqfiLyvjWiLh6fW_Z7-2R0QbzjwUYxjpaPnD3MpgucgAWOH4Km7sPDIdr7O2n0YFOELO-ZqQqVdMi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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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取出不锈钢块，将固体浮力材料试样放入静水压模拟试验装置的缸体内，待系统

内部充满水后，首先按照①步试验确定的静水压强度，然后按照每分钟不大于 2MPa 进行

加压试验，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记录试样与水的总体积变化（ΔVc）； 

④ 取出试样，用滤纸擦干后立即称量试样的质量 W1（准确至 1g）。 

(3) 计算： 

① 试样吸水体积 ΔVf按下式计算： 

ΔVf=


01 WW 
    ml 

式中：W1——试样加压测试后的质量，g； 

W0——试样加压测试前的质量，g； 

ρ——测试温度下试验用水的密度，g/ml。 

② 试样压缩比 K 按下式计算： 

K=-

s

s

V

V
=-

s

fwc

V

VVV 
 

式中：ΔVs——试样的体积变化（对试样吸水体积进行修正后），ml； 

Vs——试样的初始体积，ml； 

ΔVc——试样与水的总体积变化，ml； 

ΔVw——不锈钢块与水的体积变化，ml； 

ΔVf——试样加压测试后的吸水体积，ml。 

③ 体积弹性模量 EB 按下式计算： 

EB=
K

P
    MPa 

式中：ΔP——压力变化，MPa； 

K——试样压缩比。 

④ 计算两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结果保留到个位。 

(4) 结果判定：满足建造厂或设计方的要求。 

4.3.2 出厂检验 

4.3.2.1 取样：在相同原材料、相同配方和相同的生产工艺条件下，一次投料生产的不

大于 50 块的同一型号产品为一批，每批取样数量不低于 10%。对于压溃强度试验，可随

机每批取一块进行试验； 

4.3.2.2 试验项目：吸水率试验，压溃强度试验，密度； 

4.3.2.3 试验方法：见型式试验相关要求； 

4.3.2.4 试验结果：吸水率和压溃强度满足《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要求，密度

满足建造厂或设计方的要求。 

4.3.3 工艺性能试验 

4.3.3.1 粘结工艺性拉伸试验 

(1) 试样数量： 3 个； 

(2) 试样要求： 

① 浮力材料母材、浮力材料粘结后分别制备试样； 

② 浮力材料母材直接加工成哑铃形试样，加持段可适当加强保证试验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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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浮力材料粘接后的试样是由两段经机械加工的浮力材料块粘接而成的，每段浮力

材料块尺寸为 40mm×10mm×10mm±0.25 mm，其形状和尺寸，如图 4-1 所示（试样尺寸单

位：mm；未注尺寸公差：±0.25mm），非粘接面可以做适当加强保证试验顺利进行。试

样再加工成哑铃形，加工出合适的圆弧过渡和夹持段，试样厚度减少为 4±0.25 mm。 

 

图 4-1 对接试样形状和尺寸 

(3) 试验方法： 

每个试样夹持在拉伸试验机的工装上，沿着垂直的方向加载，加载速度为 1mm/min。

任何一根试样测量的结果应不低于三根试样测量结果平均值的 80％，否则应重新加工试样

并进行测试。 

(4) 结果判定：  

① 拉伸试验粘结试样的拉伸强度大于母材拉伸强度； 

② 测试中剥离部位不应在粘接界面。 

4.3.3.2 预埋件的结合力试验（如需要时） 

金属预埋件形状为圆柱体，其外表面可进行滚花工艺处理或者加工外螺纹，以增加浮

力材料与金属预埋件之间的粘接面积；预埋件内孔预制成螺纹孔，以便于与紧固件进行连

接和固定。 

(1) 试样尺寸：根据实际预埋件的尺寸制作试样； 

(2) 试验方法：测试预埋件的拔拉力； 

(3) 结果判定：最大拔拉力和安全系数应满足设计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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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机械与设备 

第 1 节  功能目标 

无人潜水器机械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应充分考虑其预定用途及使用环境，实现其预定的性

能，为无人潜水器的水下作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第 2 节  一般规定 

5.2.1 防撞壳体内的机械设备（包括压力容器、推进装置、转舵装置、潜浮装置等）及

配重，应采用适当的方式固定在无人潜水器的框架上，不应采用绑扎带等临时性的固定措施。 

5.2.2 对于维修保养时需要拆卸的机械设备应当设置吊环等适当的装置，便于吊装。 

5.2.3 直接与海水接触的机械与设备中容易受腐蚀的部件应采取适当的防腐蚀措施。 

第 3 节  压力容器 

5.3.1 设计 

5.3.1.1 承受内压的压力容器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6 章的相关规定。 

5.3.1.2 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按照《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规范》第 4 章的要求进行。 

5.3.1.3 最大工作压力根据最大工作深度确定。 

5.3.2 检验 

5.3.2.1 焊接压力容器的生产和制造应在有具备相应资质的制造厂进行。 

5.3.2.2 压力容器的焊接工艺应按 CCS 要求进行评定并使验船师满意，焊工具备船级社

接受的资质。 

5.3.2.3 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除进行必要的内压试验外，还应进行外压试验。当潜深不

超过 4000m 时，试验压力不应小于 1.25 倍设计压力；当潜深达到 6000m 及以上时，试验压

力不应小于 1.15 倍设计压力；当潜深在 4000~6000m 之间时，采用插值法确定。对于最大

潜深超过 10000m 的无人潜水器试验压力为 1.1 倍设计压力。其中，设计压力应虑及超深。

对于配有水密插件的压力容器，应安装水密插件后进行外压试验。 

 

第 4 节  推进系统 

5.4.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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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推进系统一般由推进电机（或液压马达）、减速器（如适用）、传动轴、螺旋桨

等组成。 

5.4.1.2 推进系统和它们的支承结构应设计成能在所要求的潜水深度下持续工作。 

5.4.1.3 除特殊考虑外，一般应设置用于无人潜水器推进的主、辅推进系统、用于无人

潜水器下潜和上浮的推进系统和用于无人潜水器转向的推进系统。 

5.4.1.4 推进系统的数量和功率应根据无人潜水器的用途和航速确定。 

5.4.2 推进系统的设计 

5.4.2.1 推进系统传动轴的强度应按照公认的方法进行计算。 

5.4.2.2 推进系统传动轴应有可靠的轴封装置，保证推进电机和减速器在正常情况下不

会浸水。 

5.4.2.3 推进系统的传动轴应能够耐海水腐蚀。 

5.4.2.4 推进系统可以设计成具备推进、潜浮、转向中一种及一种以上功能。 

5.4.2.5 推进系统应设计成出现故障无法使用时，可以更换的型式。 

5.4.3 螺旋桨的设计 

5.4.3.1 螺旋桨的外形设计计算应符合公认的标准或根据已有的经验从设计方的型谱表

中选择。当以上方法不可行时，可以通过水池试验确定螺旋桨的外形设计。 

5.4.3.2 螺旋桨的材料应选择耐海水腐蚀的材料。当对螺旋桨采用了 CCS 接受的防腐处

理工艺时可以采用不耐海水腐蚀的材料，但每次保持级的检验时应当确认螺旋桨的防腐层是

否有效。 

5.4.3.3 对于仅有一个推进系统或左右舷各只有一个推进系统用于无人潜水器推进用途

时，一般应对螺旋桨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保护（如导流罩），避免航行过程中因礁石或其他

硬物的碰撞引起的螺旋桨损坏导致无人潜水器无法按照设定的程序保持预定的航向和航速。 

5.4.3.4  螺旋桨应设计成方便更换的型式。 

5.4.4 试验及备品 

5.4.4.1 推进系统（除螺旋桨外）如采用承压外壳结构，应按照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的

要求进行水压试验。 

5.4.4.2 推进系统应在水池试验时通过航行控制系统验证各项功能，并在航行试验时验

证各项性能。 

5.4.4.3 对于推进、潜浮推进系统和螺旋桨，应每种规格至少配备一个备品以便应对意

外情况下的推进系统或螺旋桨损坏。如推进、潜浮推进系统及螺旋桨可互相通用，可以适当

减少备品数量。 

第 5 节  转舵装置 

5.5.1 一般规定 

5.5.1.1 转舵装置一般由转舵电机、减速器（如适用）、传动轴三部分组成。 

5.5.1.2 转舵装置和他们的支撑结构应设计成能在所要求的潜水深度下持续工作。 

5.5.2 转舵装置的设计 

5.5.2.1 转舵装置的传动轴与舵叶之间应有可靠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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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转舵装置的传动轴应能够耐海水腐蚀。 

5.5.2.3 转舵装置的传动轴应有可靠的轴封装置，保证转舵电机和减速器在正常情况下

不会浸水。 

5.5.2.4 舵叶与无人潜水器框架之间有灵活、可靠的连接。 

5.5.3 试验 

5.5.3.1 转舵装置（除舵叶外）如采用承压外壳结构，应按照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的要

求进行水压试验。 

5.5.3.2 转舵装置应进行一定时间的可靠性试验，并满足设计方的要求。 

5.5.3.3 转舵装置应在水池试验前进行功能试验及规定转舵角的试验。 

5.5.3.4 转舵装置及舵叶应在航行试验时验证转舵的性能。 

第 6 节  抛载装置 

5.6.1 一般要求 

5.6.1.1 抛载装置应按故障安全原则设计，保证无人潜水器在正常情况下能够抛载上浮，

在故障情况下，能够达到预期的功能效果。 

5.6.1.2 对于无人潜水器故障后不允许浮出水面的设计（特殊情况，例如特定区域），

应设计为供电抛载，在电池耗尽的情况下无人潜水器也无法抛载，重力始终大于浮力，无法

浮出水面。对于这种设计，抛载装置必须同时由主电源与备用电源供电，保证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无人潜水器在失去主电源时仍能够依靠备用电源浮出水面。 

5.6.1.3 对于无人潜水器故障后允许浮出水面的设计，应设计为失电抛载，在电池耗尽

的情况下无人潜水器会自动抛载，浮出水面。 

5.6.1.4 抛载装置应在下水前进行抛载试验 

5.6.1.5 抛载装置应进行一定次数的可靠性试验，并满足设计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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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电气装置 

第 1 节  功能目标 

6.1.1 一般要求 

6.1.1.1 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建造应能确保： 

(1) 在正常的情况下，确保对所有为无人潜水器操纵和正常作业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

电； 

(2) 在应急情况下，确保对安全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 

(3) 在所有可预见的操作条件下正常操作； 

(4) 具有与操作和安全要求相一致完整性； 

(5) 尽实际可能的降低发生火灾和爆炸的风险； 

(6) 人员及无人潜水器的安全，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 

(7) 能够按照既定的原则进行维护和修理。 

第 2 节  一般规定 

6.2.1 一般要求 

6.2.1.1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本节的有关规定或有关标准的

规定。 

6.2.1.2 电气设备和装置应持有产品证书或应经本社认可或合格证。电缆及电缆贯穿装

置、电动机应持有产品证书，蓄电池及蓄电池管理系统应持有本社认可证书，其他电气设备

和装置应持有合格证。 

6.2.1.3 本规定不包括无人潜水器为完成指定作业任务而配备的电气设备的检验要求，

但其供电保护、设备安装与外壳耐压要求等应参照本规定的要求执行，不能影响无人潜水器

的安全。例如，磁力计、成像设备等。 

6.2.2 电压波动 

6.2.2.1 对于由蓄电池供电的电气设备，其电压偏离额定值+20%～－25%时，应能可靠

地工作。 

6.2.3 设备的外壳 

6.2.3.1 电气设备和装置的承压外壳应满足本指南第 5 章第 3 节压力容器的要求。 

6.2.3.2 充油设备的补偿器应有足够的补偿量。 

6.2.4 电气设备的安装 

6.2.4.1 电气设备的布置应使电气设备之间的水密电缆尽可能短，并在考虑了冗余情况

下尽量降低电缆贯穿件的使用数量。 

6.2.4.2 水密电缆应有防护，尽量避免受到来自于无人潜水器外部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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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3 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牢固，不能有任何位移，导致无人潜水器的重心和浮心改变。 

第 3 节  系统设计 

6.3.1 配电系统 

6.3.1.1 可采用直流双线绝缘系统或负极接地的双线系统。 

6.3.2 系统保护 

6.3.2.1 配电系统装置中应设置合适完善而协调的包括短路在内的偶然过电流保护，以

确保： 

(1) 在某处发生故障时，通过保护装置的选择性保护，仅分断故障电路，而不影响非故

障电路的连续供电； 

(2) 消除故障影响，以尽可能减少对系统的损坏和导致火灾的危险； 

(3) 对系统允许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如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和变极电机的换接电流等，保

护装置应具有合理的延时。 

6.3.2.2 在配电系统的每一不接地的极（或相）上均应设有短路保护。 

6.3.2.3 过载保护应设置在直流双线绝缘系统的一个绝缘极（或相）上； 

6.3.2.4 蓄电池组应设置蓄电池组管理系统进行过载和短路保护。 

6.3.2.5 对于绝缘配电系统，应具有绝缘低保护。 

6.3.2.6 电气设备外壳应具有漏水检测保护。 

第 4 节  主电源 

6.4.1 一般要求 

6.4.1.1 设有主电源的无人潜水器应满足本节要求。 

6.4.1.2 主电源能确保为保持无人潜水器处于正常操作状态及专用设备所必需的所有电

气设备供电，主电源容量能够保证能够完成潜次任务并保证无人潜水器的回收。 

6.4.1.3 主电源的电压波动范围为+15%～－20%。（需要确认） 

第 5 节  备用电源 

6.5.1 一般要求 

6.5.1.1 设有备用电源的无人潜水器，应满足本节要求。 

6.5.1.2 无人潜水器应设有独立于主电源的备用电源。 

6.5.1.3 备用电源的电池舱应与主电源的电池舱完全隔离，并尽可能的远离布置。 

6.5.1.4 当主电源失效时，备用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行，并至少向下列设备供电：  

(1) 抛载装置（如需得电抛载时）； 

(2) 水面定位系统； 

(3) 无人潜水器回收装置（如设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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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5 供电时间应大于无人潜水器自最大设计潜深上浮至水面时间加设计等待救援时

间，其中设计等待救援时间如不大于1小时，按1小时计。 

6.5.1.6 备用电源的电压波动范围为+15%～－20%。 

第 6 节  蓄电池 

6.6.1 一般要求 

6.6.1.1 蓄电池的设计和结构应确保在任何倾角时无电解液溢出。 

6.6.1.2 蓄电池应能承受无人潜水器的倾斜和摇摆。 

6.6.2 蓄电池的安装 

6.6.2.1 电池在电池舱中的安装应牢固无任何晃动。 

6.6.2.2 电池舱应具有防止电解液腐蚀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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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航行与水面定位通信设备 

第 1 节  功能目标 

7.1.1 航行设备的功能目标 

7.1.1.1 航行设备的配备应能满足无人潜水器设计航行系统功能的需求，至少包括对无

人潜水器深度/高度、航向、速度的控制，并能实现避碰功能（ROV 不适用）。应能降低无

人潜水器搁浅、碰撞和环境影响的风险。 

7.1.2 水面定位通信的功能目标 

7.1.2.1 水面定位通信的配备应能满足无人潜水器在水面回收时将自身位置信息发送给

母船。应能降低无人潜水器丢失的风险。 

第 2 节  一般规定 

7.2.1 一般要求 

7.2.1.1 航行与水面定位通信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本节的有关规

定或有关标准的规定。 

7.2.1.2 航行与水面定位通信设备应持有产品证书或应经本社认可或合格证。航行控制

（包括避碰）单元、水面定位通讯控制单元应持有产品证书，水面定位设备、卫星/VHF 通

信设备、计程仪、深高度计、惯性导航系统、姿态传感器应持有本社认可证书，其他电气设

备和装置应持有合格证。 

第 3 节  配备要求 

7.3.1 无人潜水器至少应配备如下航行设备： 

(1) 计程仪；  

(2) 深度计、高度计； 

(3) 惯性导航系统； 

(4) 姿态传感器 

(5) 避碰声呐。 

其他配备如能达到上述航行设备配备所获得的导航信息，实现本指南 7.1.1 条款要求的

航行设备的功能目标，经 CCS 同意，可以与上述航行设备的配备不一致。 

7.3.2 无人潜水器至少应配备如下水面定位通信设备： 

(1) 定位设备； 

(2) 卫星通信设备（示位功能）；  

(3) VHF 通信设备； 

(4) 示位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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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行与水面定位通信设备可按照无人潜水器作业需求进行增加配备。 

7.3.4 航行控制单元与水面定位通信单元应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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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浮性和稳性 

8.1  无人潜水器在水下或水面操作时应有足够的初稳性。稳性分析中应考虑可能的最

大负载重量。 

8.2  当使用油囊等通过体积变化改变无人潜水器浮力和/或调节无人潜水器重心的装

置时，该装置应采用可靠的材料，保证在相应水深的水下自然环境中，不至于无人潜水器因

该装置失效导致无人潜水器的任一水下操作能力丧失。如装置采用非金属材料，应每航次前

检查，如有异常应进行更换，检查和更换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一个换证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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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遥控无人潜水器（ROV） 

9.1 对遥控无人潜水器的入级和检验要求，除本章有明确要求外按照本指南其他章节中

适用要求执行。 

9.2 在遥控无人潜水器的各种设备和仪器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安装和维修

这些设备和仪器。 

9.3 遥控无人潜水器控制台上应有必要且充分的显示设备，便于对遥控无人潜水器的操

纵和作业进行有效和可靠的控制。 

9.4 遥控无人潜水器控制室不应安置在海上平台的危险区内。如不可避免地要安置在1

类或2类危险区内时，应采取必要措施，并经CCS审查同意。 

9.5 遥控无人潜水器应具有水下照明装置与水下摄像机，其配备数量与安装位置应能为

水面遥控提供足够的无人潜水器环境信息。 

9.6 对于配备脐带缆为无人潜水器提供动力和电源，并传输控制指令和信息的遥控无人

潜水器，。脐带缆的水密性与耐压性应适用遥控无人潜水器的最大设计潜深。 

9.7 遥控无人潜水器的电源配电柜，高低压元器件的配置应隔离，避免相互干扰；应至

少具有过载、短路、欠压、缺相、漏电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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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试验与试航 

第 1 节  试航前检查 

10.1.1 检查配载情况，包括下潜压铁质量、上浮压铁质量、配载铅块质量与质心等。 

10.1.2 外观检查，包括确认容器密封性、确认浮力材料固定牢固、表面无损伤。 

10.1.3 检查水面控制设备工作状态，包括控制计算机工作状态、定位与通信设备工作状

态、声通讯机工作状态（如适用）、水面遥控装置工作状态。 

10.1.4 无人潜水器控制程序检查，按照试航任务书规定的要求检查控制软件的程序版本

是否正确。 

10.1.5 检查传感器工作状态，包括定位通信设备、深/高度计、计程仪、惯性导航系统、

姿态传感器、避碰声呐等传感器工作状态。 

10.1.6 检测无人潜水器电池组电压是否正常。 

10.1.7 检查水面定位设备，包括频闪灯效用试验、无线电与定位通信设备效用试验。 

10.1.8 检查抛载设备，包括下潜抛载、上浮抛载模拟试验。 

10.1.9 检查推进、操舵设备，进行入水前的模拟动作试验。 

第 2 节  航行试验 

10.2.1 下潜试验，无人潜水器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有动力和/或无动力下潜到预定深度。 

10.2.2 水下通信功能试验（如适用），无人潜水器与母船数据通信效用试验。 

10.2.3 航行功能试验，至少包括定深、定高、定向航行试验，航行控制精度应在设计范

围内。 

10.2.4 最大潜深试验，无人潜水器在最大设计深度进行航行功能试验，至少保持 1 小时。 

10.2.5 避碰功能试验，如航行试验时不具备避碰功能试验的条件，可在水池或其他具备

试验条件的水域进行避碰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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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安全功能试验，可在水池或其他安全试验条件下，模拟容器进水等故障，无人潜

水器应急抛载上浮，或按照既定设计动作。 

10.2.7 上浮试验，无人潜水器在完成航行任务后，能够安全上浮到水面。 

10.2.8 水面定位功能试验，包括频闪灯效用试验、无线电与定位通信效用试验。 

10.2.9 水面遥控功能试验，可通过遥控装置，控制无人潜水器水面航行。 

第 3 节  航行试验后的检查 

10.3.1 检查浮力材料表面是否有压溃、破损等现象。 

10.3.2 检查各压力容器是否有漏水、密封损坏等现象。 

10.3.3 检查声呐、推进器、舵等设备是否有漏油、表面碰损等现象。 

10.3.4 检查吊钩装置、吊环、拖钩与潜水器的连接部位是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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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符合性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1 凡申请本社无人潜水器符合性检验，并确认符合本指南要求，本社签发无人潜水

器符合性证明。 

11.1.2 按照本指南的要求完成原型无人潜水器和/或首制无人潜水器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审查、检验和试验合格后签发“无人潜水器型式检验证书”。产品无人潜水器经制造检验合格

后签发“无人潜水器符合证明”。 

11.1.3 申请方也可申请按本指南的部分要求进行部分检验，本社将在相应无人潜水器证

书中清楚表明检验范围。 

11.1.4 如申请方不申请无人潜水器型式检验证书，则无人潜水器符合证明应在完成第 4

节和第 5 节要求后签发。 

第 2 节  建造厂评估 

11.2.1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应经 CCS 评估。 

11.2.2 对无人潜水器建造厂的评估应符合本指南第 2 章第 6 节和第 7 节的要求。 

11.2.3 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初次评估后一般每 2 年进行一次检查。如果第 2 次检查认为条

件保持持续满足，则此后可同意每 4 年进行一次检查。如果本社的检验业务在该厂中断连续

12 个月以上，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在重新申请本社无人潜水器检验之前应申请本社进行一次

检查。 

11.2.4 如无人潜水器建造厂发生影响评估条件的任何改变，如生产设备、生产程序等，

应立即通知本社，并将新程序及相关文件在实施前提交本社。 

第 3 节  图纸和技术文件审查 

11.3.1 图纸和技术文件的审查应根据申请我社检验的无人潜水器的实际情况，按开工前

申请我社检验，开工后申请我社检验，营运中申请我社检验的三种情况，分别符合本指南第

2 章第 2 节和第 3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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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检验和试验 

11.4.1 通过本社建造厂评估后，原型无人潜水器和/或首制无人潜水器一般应在本社检

验下制造，并符合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11.4.2 原型无人潜水器和/或首制无人潜水器的检验和试验应当分别符合本指南相关章

节的适用要求。 

第 5 节  制造检验 

11.5.1 产品无人潜水器的制造过程应经本社检查，以确定其能够持续符合原型无人潜水

器的试验结果以及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11.5.2 产品无人潜水器制造检验过程的要求应符合本指南第 2 章第 6 节的规定，无人潜

水器制造完成后还应当进行本指南第 2 章第 4 节中特别检验要求的试验，相关试验可以接受

模拟试验的方式或者在水池中进行。 

11.5.3 制造检验过程中和制造完成后的试验可以根据无人潜水器的型式和数量和建造

厂的质量控制水平进行抽检，抽检的比例应经本社批准。 

第 6 节  型式检验证书与符合性证明 

11.6.1 无人潜水器型式检验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并应标明下列内容 

(1) 无人潜水器的型号； 

(2) 制造厂名称/地址； 

(3) 无人潜水器的类别； 

(4) 试验范围； 

11.6.2 无人潜水器符合性证明应阐明无人潜水器的型号、制造厂名称/地址、无人潜水

器的类别、制造年月、制造编号和无人潜水器型式检验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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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无人潜水器产品持证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审图 
产品证

书 

认可证

书 
备注 

1 浮力材料  X  
浮力材料粘贴工艺

应提交审查 

2 吊钩、吊环、拖钩  X   

3 压力容器 X X   

4 螺旋桨 X X   

5 槽道推进系统 X X   

6 侧推器 X X   

7 主、辅推进系统 X X   

8 舵机 X X   

11 抛载装置 X X   

12 电缆及电缆贯穿装置 X X   

13 电动机 X X   

14 蓄电池 X  X  

15 蓄电池管理系统 X  X  

16 
航行控制（包括避碰）单

元 
X X   

17 水面定位通讯控制单元 X X   

18 
水面定位设备 

（GPS、北斗、示位灯等） 
X  X  

19 卫星/VHF 通信设备 X  X  

20 计程仪 X  X  

21 深度计、高度计 X  X  

22 惯性导航系统 X  X  

23 姿态传感器 X  X  

注：1、“X”表示适用； 

2、如外购件持证要求无法满足，则应按照审批的图纸进行检验。 


